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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牟县召开城区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新闻发布会

全面提升城区道路交通管理水平
本报讯 为让公众充分了解中牟县城区道路交通秩序综合

整治工作，引导群众支持并参与城区道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全
面提升城区道路交通管理水平，8月15日，中牟县召开城区道
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新闻发布会。

县公安局副局长梁军成、县交通局副局长弓起、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党组成员娄兴武、县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梁四永
出席发布会。省市部分新闻媒体应邀参加发布会。
中牟时报 李淑娟 实习生 魏书一 通讯员 董晨辉 文/图

关于交通秩序综合整治新闻发布会的问答

会上，梁军成发布中牟县城区道路交
通秩序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县公安局、交
通局、市场监管局、城管局就中牟县城区道
路交通秩序综合整治的目的、意义和实施
方法，公共交通设施配套，电动车销售市场
管理，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整治等问题分别
回答记者提问。

近年来，中牟县城区电动三轮、四轮车
数量不断增长，交通违法行为日益突出。
为进一步规范城区道路交通秩序，预防道
路交通事故，确保居民安全出行，经中牟县
政府研究，决定自 2019年 8月 20日零时
起，在县城区规定区域内禁止无牌无证电
动三、四轮车通行，并将对驾驶电动三、四

轮车的违法行为依法做出相应处罚。
划定的电动三、四轮车禁行区域为：城

东路以西；人文路（滨河路至文博路段）以
东；陇海铁路（火车站至中兴路段）、文博路
（中兴路至人文路段）以北；建安路（城东路
至中万路段）、中万路（中兴路至滨河路
段）、滨河路（中万路至人文路）以南（以上

均包含本道路）。
电动三轮、电动四轮禁行后，为解决群

众出行问题，县政府投资6596万元，购置了
120台新能源公交车，已于8月13日开始试
运营。为确保新能源公交车能够投入运
营，县政府投资1184万元，建设了绿博园公
交首末站和平安大道广惠街公交首末站，
投资780万元，在新老城区建设了公交站亭
和站牌，公共交通设施已基本配套到位。

为保障群众的便利出行，县交通运输
局积极调配公交线路，增加网线、车辆密
度，对原有的公交线路进行优化，并新增4
条公交线路。规定票价为城区内 1元、全
程 3元。运行班次为每 3~8分钟一班，高
峰期3~5分钟一班。公交车首末班时间夏季
为早 6:00至 20:00，冬季为早 6:00至 19:00。
线路涵盖了城区所有的学校、医院、公园等
人群集聚场所，基本实现县城中心城区公
共交通站点 300米全覆盖，县城内公共交
通站点500米全覆盖。

答：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牟县新老
城区电动三、四轮车保有量已高达四五
万辆。一是此类车交通违法突出。很多
电动三、四轮车驾驶人没有经过正规培
训，交通安全意识淡薄，闯红灯、逆向行
驶、走机动车道、违法载人、非法改装、非
法营运等违法行为突出；二是大部分电
动三、四轮车碰撞性能、刹车制动性能、
灯光配光性能等方面安全系数低，防护

措施少，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人
员伤亡。据统计，2017年以来，中牟县
因电动三、四轮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多达
5000余起，死伤人数达到 491人。基于
电动三、四轮车的违法性、安全性、危害
性，以“防事故、保畅通”为出发点，并结
合城区道路实际，经县政府研究，决定自
2019年8月20日零时起，在中牟县城区
规定区域禁止无牌电动三、四轮车通行。

问：出台这项规定，咱们是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

答：为保障城市生产、生活正常运
行，县政府通告对县城区市政抢险、环卫、
园林、快递、物流等为保障城区生产、生活
正常运转的车辆暂不在禁行车辆之列，由
主管部门严格管理，在车身外观喷涂统一

标识、统一编号。针对上述工具车辆，虽
说不禁行，但这些车辆也必须依法依规上
道路行驶，如有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
行为，有关部门将严格按照交通法规定进
行处罚。

问：据了解，环卫、园林、快递、物流、抢险等关系民生的工具车辆大
多为电动三、四轮车，这些车辆是否在禁行之列？政府部门如何保障城
市生产、生活正常运行？

答：由于城区部分道路路面较窄，
尤其是老城区的青年路、官渡大街等，
群众在上、下车时可能会造成交通拥
堵。对此，县公安局专门制定预案，一
是协调相关单位拆除公交站点周边的硬

隔离，提高群众上、下车的效率；二是提
升路面管控能力，增加以上路段的巡逻
密度和视频巡查频率，一旦出现拥堵迹
象，及时进行疏导，确保城区道路安全、
畅通、有序。

问：城区部分主干道上投放的公交车车身长达10米，宽2.5米，而
青年路、官渡大街等道路设置有硬隔离，路面本身比较窄，群众在公交
站牌集中上、下车时可能会造成新的拥堵，在这方面有什么保障措施？

答：县公安局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站
好学生岗，每个交通岗设置2名警力，并
做到早上岗，晚下岗；二是加强学生上、下
学时段学校周边的交通管控，加大车辆乱
停乱放的治理力度，原则上不允许私家车

在学校门口附近道路违法停放；三是确保
公交优先，根据车流实际情况实施交通管
制，一旦出现拥堵，严禁任何私家车驶入
管控区域，确保接送学生的公交车辆优先
通行。

问：此次禁行的区域都是中牟县群众出行、生活的核心区，每到上
学放学时段这些路口短时间内人流、车流将会十分密集，请问公安部门
如何保障学校路口的正常通行和师生上下车安全？

答:县政府以人为本，统筹考虑，仅
对无牌无证的电动三、四轮车在城区
规定区域实施禁行。正式禁行后，前
期将对闯禁行的电动三、四轮车驾驶
人以教育劝导为主，但对不听从劝阻，
继续上道路行驶的，将严格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规定，
对驾驶无牌电动三、四轮车上路行驶

的将予以扣留车辆并处以 200元罚款，
驾驶证记 12分处罚；无证驾驶此类车
辆，将处以 2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
款，可以并处 15日以下拘留；对准驾不
符的处 2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可以并处 15日以下拘留。对阻碍执法
的，一律依法拘留；情节严重的，将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问：正式禁行后如何做到教育、劝导、处罚并重？

答：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
作：一是尽早安排，提前入手。在7月初
就开展了全县电动车销售市场的清理
整顿。多次召开全县 94家电动车（含
电动自行车、电摩）销售企业、商户的
约谈会，要求相关企业签订《目标责任
书》，督促其销售正规品牌（即工信部
公告目录之内）的电动三轮、四轮车。
二是要求全县电动车销售企业、商户
全面下架不符合标准的电动三轮、四
轮车。在执法人员的大力宣传和督导
检查之下。目前，中牟县 45家经营单

位库存的 1200余辆不在工信部公告目
录之内的电动三轮、四轮车在 8月 5日
前已全部下架。三是加强督查。此次
禁售专项行动，多次由领导带队，组织
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联合到辖区电动
车市场进行督导检查；要求生产、销售
单位提供生产许可证，3C认证证书等
相关材料，不能在规定期限提供所生
产、销售车型的 3C认证证书或经查询
不在工信部公告之内的车型，一律由
生产、销售单位以改型、退厂、转行，自
行处置。

问：请问咱们政府部门在禁售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今后如何持续
保障电动车销售市场长期稳定运行？

答：采取了以下四个方面的措施：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各执法中队
深入群众，加强对城区交通秩序整治工
作以及交通文明的宣传，加大对相关法
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争取广大市民对
城市管理工作的理解、支持与配合，积
极引导非机动车辆规范停放，打造文
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二是加大巡
查力度。结合占道经营查处工作，采取
重点区域定岗定位和其他区域机动巡
查相结合的办法，早、中、晚加班，实行
全方位、全天候管理。同时，以劝导服
务为主，对人行道上非机动车乱停、乱

放行为进行劝阻，引导车主规范停放，
并对已停放且无车主在场的非机动车
辆进行规范，切实做到还路于民。三是
加大配合协调力度。加强与交警、交通
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强化路面整
治，全面配合交通秩序综合整治工作开
展，切实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确保道路
交通安全畅通。四是纳入“路长制”管
理。深入推进精细化管理“路长制”工
作，夯实门前“四包”对停车管理的责
任，实行沿街单位停车秩序门前管理责
任制，劝阻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引导车
主规范停放。

问：请问在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方面，城市管理局将采取哪些措施
共同维护中牟城市道路交通文明有序？


